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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發表以來，一些

香港人士擔憂矯枉過正，出現強勢的中央管治權，從而影響高度自治權，“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

制”。1 與這些過激的帶有偏見的言論不同的是，學者們對中央全面管治權進行了一系列富有見地的

理性研討，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概念、法理基礎、法律性質、憲法依據等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對中央

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也做了學理闡釋，如中央管治權不是全面取代高度自治權，高度

自治權不能對抗中央管治權，等等。2 二者有機結合才能保證“一國兩制”沿正確的軌道前進的觀點，

也寫進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及政府工作報告之中。本文不在於論證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正當性、合法

性、必要性等學理問題，而試圖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中，中央全面管治權與保

障特區高度自治權如何實現有機結合？因此，本文試圖從回歸以來澳門開展對外事務的具體實踐中展

現二者具體運作過程，表明二者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實現相互協作和動態協調，既有依基本法而形成的

規範性運作模式，也有面對新的問題而形成的創新實踐，從而推動“一國兩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

斷向前發展。 

 

 

一、回歸以來澳門的對外事務 

 

回歸後，通過“一國兩制”的方案實現港澳回歸祖國，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在對外事務上“一國兩制”的原則體現在《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中，就是兩部基本法第 13

條都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港澳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

港澳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港澳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

在對外事務的規定上，港澳基本法從體例到內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3 內容上主要包括單獨締約權、

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適用國際協定的特別安排等幾個方面。4 就《澳門基本法》而言，涉及澳

門對外事務的條款除了第 13 條原則性規定外，並在第七章共用 8 個條文規定主要的對外事務，其他

散見於第 94 條、第 40 條、第 112 條、第 116 條、第 117 條等。 

回歸以來，澳門對外交往取得顯著成果。截至 2017 年 1 月，共辦理國際公約適用澳門事項 657

起，其中 434 項國際公約已在澳門特區適用。經授權，澳門與捷克、英國等 46 個國家和地區談判民

航協定(有 19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與葡萄牙、東帝汶等 8 個國家和地區談判司法協助類協定(有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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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簽署)，與葡萄牙、荷蘭等 3 個國家和地區談判投資保護協定(有 2 個國家簽署)，與英國、日本等

35 個國家談判稅收信息交換或避免雙重徵稅協定(有 27 個國家簽署)，與瑞士、俄羅斯等 24 個國家已

經簽訂互免簽證協議。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協助下，特區參加國際組織的數量已由回歸前的 51 個增

加到 100 個左右，澳門參加的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機制有 18 個；不以國家為單位

參加、以“中國澳門”名義單獨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機制有 22 個；參加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和

機制達 70 個。5 

另外，回歸後澳門還舉辦了大量區域性、專業性國際組織會議和活動，如世界旅遊組織部長級圓

桌會議、第八屆 APEC 旅遊部長會、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會議、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第 54 屆

亞太旅遊協會年會、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第 31 次會員大會等，有助於推動澳門城市形象國際化及實

現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發展目標。通過廣泛參與國際活動，澳門作為娛樂休閑之都的國際形象已經日

漸成熟。 

 

 

二、澳門對外事務中的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 

 

上文對回歸以來澳門開展的對外事務的回顧，主要是想進一步討論與本文主題相關問題：在開展

對外事務過程中，澳門是否就可依據基本法的規定自行處理、單獨完成有關的對外事務？中央授權之

後是否可以放手不管？哪些情況下還需要中央行使管治權？ 

依一般的見解，中央全面管治權是指國家主權機關對領土範圍內事務具有管轄權和治理權。6 白

皮書指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7 從理論上

講，全面管治權是對中央權力在總體上的概括表達，本身並不是一項具體的職權。8 而在具體的實踐

中，中央的管治權不可能成為空中樓閣，也不能被高度自治權架空。在涉及澳門的對外事務方面，無

論是基於基本法的規定，還是在具體的對外事務中，中央的管治權都有體現。 

 

(一) 授權 

在一定意義上講，基本法就是一部授權的法律，是中央授予特區政府在法律的範圍內享有行政管

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因此，授權本身是屬於中央全面管治權的一部分，基本法規

定中央政府將有關的對外事務授權給特區政府行使。特區政府需要在授權的範圍內，在適當領域、以

適當的身份地位開展與澳門有關的對外事務，包括授予單獨締約權(第 136 條)、發放特區護照和旅行

證件(第 139 條)、談判和簽訂互免簽證協議(第 140 條)、船舶登記(第 116 條)、司法互助(第 94 條)等。

截止到 2017 年底，經中央政府授權澳門特區政府對外簽訂的雙邊協定共計 46 項。9 通過授權賦予澳

門特區一定程度、範圍的對外交往的權力，授權表明這些權力本身是中央的權力，通過基本法的規定

將一些對外事務授權給特區政府行使，這表明特區政府對外事務的權限源自於中央的授權。 

 

(二) 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 

在澳門對外事務中，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主要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幾個方面的羅列： 



《“一國兩制”研究》2018年第 4期(總第 38期) 

 

- 106 - 

1. 涉澳外交談判 

與澳門特區直接有關的外交談判，澳門可以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外交談判(第 135 條)。對

於外交談判而言是中央的外交權，談判的內容、程序及決定由中央政府全權處理，澳門只是中國代表

團的成員，在談判中不會單獨發表意見，也不會以中國澳門的名義發表意見，有關意見是否採納由中

央談判代表決定，採納後也是以中央的名義開展談判，因為外交是中央主權事務，對外只有一個聲音。

故此，外交談判的主動權、決定權都在中央，特區政府參加外交談判，一方面是中央尊重特區政府的

意見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中央在外交談判過程中及時瞭解特區的意見和利益，從而能夠及時溝通並

作出外交決策。 

2. 外交措施 

《澳門基本法》第 137 條第 3 款規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參加而澳門也以某種形式參加的國際

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根據情況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需要採取措施，使澳門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

續保持在這些組織中的地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而澳門已以某種形式參加的國際組織，中央

人民政府將根據情況和需要使澳門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參加這些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

加但已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協議仍可繼續適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情況和需要授權或協助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與其有關的國際協議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這裏的外交措施通常是中

央通過外交照會的形式通知國際組織或國際協議的締約方。例如，1999 年 12 月 13 日，中國就繼續適

用於澳門的而國際條約問題致聯合國秘書長的照會，該照會附件詳細列出了中國承諾澳門回歸後繼續

適用於澳門的國際公約的名單。10 

還有中央專門為澳門締結並僅適用於澳門的雙邊條約，包括換文、議定書等形式。例如，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和馬爾代夫政府就馬爾代夫駐香港名譽領事館領區擴大至澳門達成協議的換文(2009 年

4 月 29)，這些都需要中央政府採取相應的外交措施才能適用於澳門。 

3. 決定或批准 

《澳門基本法》第 138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情況和澳

門特別行政區的需要，在徵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決定是否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因此，

對於國際條約是否適用於特區，決定權在中央。另外，對於中國簽訂的雙邊條約在澳門特區的適用問

題，原則上不適用於特區，除非中央政府在徵求特區意見後另行決定。11 2016 年 9 月 29 日，新加坡

最高法院上訴庭對“世能投資有限公司訴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一案中，中央政府表達過中國與

老撾簽訂的雙邊條約不適用澳門的意見，因為在中央政府徵求特別行政區的意見並與締約對方國家協

商一致之前，中央政府締結的雙邊投資協定等並不能為香港、澳門的投資者所用。12 

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外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須經

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所以該事項的批准也體現出中央在澳門對外事務中直接行使的權力。 

4. 發佈命令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50 條第 12 項的規定，行政長官負有執行中央政府指令的義務。中央在執

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上，一般是由外交部以行政函件方式向特區政府發佈命令，由行政長官執行，同

時強調“在執行過程中如遇重大問題，請及時會商外交部”，保證在涉及重大外交問題時能夠保持一

定的控制。對於特區政府而言，收到外交部關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的函件後，行政長官在政府公報上

公佈執行，一般公告行文伊始即指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而公佈”。可見，在執行聯合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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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特區政府有執行中央命令的職責。 

 

(三) 監督權 

就對外事務而言，中央全面管治權中的監督權也是存在的。對授權後特區政府是否依照授權、是

否遵循相應的程序、是否採取和澳門法律地位相適當的身份開展對外事務進行監督，同時也對外方在

澳門地區開展的活動有監督權，以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另外，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監

督權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澳門基本法》第 141 條規定，澳門在國外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貿機構報中央政府備案，

這是中央行使監督權的一個方面，也是澳門設立該等機構時的必經程序。 

二是履行國際條約或根據中央命令執行聯合國決議而制定的本地立法的備案。回歸以來，澳門立

法會通過了與國際條約或國際決議的有關法律有 35 項，佔通過的法律(1999 年至 2017 年共 255 項)的

比例為約 14%。對於履行國際條約或根據中央命令執行聯合國決議而制定的本地立法，特區政府應遵

循備案程序。這項備案監督來自於澳門立法會通過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成為會備案的規定(第 17 條)，

確保澳門特區的涉外立法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澳門特區在對外事務中符合適當的法

律地位。 

以上是在澳門對外事務中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初略分析。作為問題的另一方面，澳門特區在對外

事務中的自行處理權如何體現呢？ 

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自行處理權主要體現在授權後的單獨締約權：在經濟、貿易、金融、

航運、通訊、旅遊、文化、科技、體育等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

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基本法第 136 條)。但是有必要指出，單獨

締約並不等於獨立締約。因為單獨締約權也是來自中央的授權，而其他經具體授權處理的互免簽證、

司法互助等自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的權力皆來自於中央的授權。沒有中央的授權，特區無法對外開展

交流與合作。自行處理也僅僅是表明：在該等適當領域可以根據特區自身發展需要開展對外事務，展

開經貿交流與合作，對外合作交往的對象可以自主選擇，交往的方式和合作的內容也可以自行處理，

前提條件是保證在適當領域以適當身份開展對外事務，遵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原則。以上

觀之，特區的自行處理權也是有限度的自行處理權。 

可見，在對外領域，除了國防外交之外，與澳門有關的對外事務，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通過直接行

使決定權、批准權、發佈指令等之外，通過授權賦予澳門特區自行處理對外事務，並對澳門的對外事

務履行監督的職責，中央在特區的對外事務中的管治權是廣泛而具體地存在的。澳門特區在對外事務

的權限不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授予的，其自行處理對外事務的權限也是有限度的對

外交往的權能，其限度體現在澳門不是主權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並沒有獨立自主的外交

權，其對外事務限於基本法的授權，限於非政治、非軍事領域，限於與澳門有關的經濟社會等領域，

限於中國的主權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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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相結合 

 

白皮書指出，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必須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

廢。中央全面管治權不是取代、干預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也不是絕對的自治權而是

有限度的高度，二者的行使方式都體現在基本法的規定當中，都必須依法行使。基本法設定了澳門特

區開展對外事務的航道和方向：既保證了中央依法支持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以適當身份在適當領域

參與國際事務，有利於樹立澳門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托底)，又有保證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限度，特

區的對外事務限於非國防和外交的適當領域和中國澳門的名義開展對外事務，其對外的國際地位是中

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以非主權實體參與一定程度的國際活動，這個原則不能突破，讓特區行使高

度自治權不偏離正確的方向和軌道(築頂)。在航行過程中，中央的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是需要相

輔相成的有機結合，相向而行，不能將兩者對立、割裂起來。 

一是授權與自行處理。中央負責對澳門的外交事務，通過授權賦予特區可以依法從事開展對外事

務。中央授權在先，自行處理在後，自行處理表明特區政府可根據自身需要來判斷是否通過國外簽訂

相關協議與談判，是在授權範圍內就特定事項開展對外事務。所授權力是中央所有的權力，通過授權

由特區政府行使，是權力行使的轉移，而不是權力所有的轉移。13 所授權力非經法定程序也不能隨意

撤銷或廢止。特區開展對外事務服務也服從於國家的外交整體戰略和利益，符合特區的國際地位和身

份，不能突破所授權的對外事務範圍，自行處理的對外事務也要遵循基本法確定的程序。 

二是決定與徵詢意見。中央在決定國際條約適用於澳門前徵詢特區政府的意見，表明中央對澳門

高度自治的尊重，但是徵詢僅僅是中央在決策過程中的必要程序，而不是決定本身。決定體現的是國

家權力機關的意志，表明最終決定該條約在澳門適用的權利在中央，儘管徵詢過特區並包含了特區的

意見。一般而言，中央和特區政府在國際條約上，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在澳門適用也符合澳門的利益，

因此，在締結條約時都會積極應對和配合。2007 至 2017 年，中國締結的多邊條約共 116 項，適用於

澳門大約有 90 項，佔簽訂條約的比例為 77.5%。14 可見在國際條約適用過程中二者保持較高的互動

頻率，以至於在實踐中形成了相應的制度機制。 

三是協助與支持。澳門特區的對外事務的處理，雖然在獲得授權後可以自行處理，但是諸多的對

外事務還需要中央的協助和支持。例如，協助特區政府與外國開展司法互助；談判和簽訂互免簽證協

議；在國際組織中採取措施以適當的方式繼續保持澳門的地位；對於中國尚未參加但適用於澳門的國

際協議，中央根據情況和需要協助特區做出適當安排而繼續適用。對於適用澳門特區的國際條約的履

約工作，中央政府的協助同樣重要，往往是在中央的指導下開展的。 

四是危機處理。涉及澳門的對外事務的危機處置，需要中央出面來解決。例如，2007 年滙業銀行

事件、2017 年歐盟將澳門列為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等，澳門的對外交往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支持、指

導和協助，也只有中央才有能力化解、處理涉及澳門的外交危機，從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維護澳門的國際地位和形象。 

以上幾個方面可以看出，中央權力的行使也是在《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下，微觀而具體地呈現在

涉及澳門特區的對外事務之中，而且經過回歸以來的實踐，中央權力和特區自行處理對外事務上已經

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具體的辦事程序已經形成可操作性的規範。例如，外交部制定了《多邊條約適

用港澳特區辦理程序》(2006)、《雙邊條約適用特區的處理辦法》(2010)規範國際條約在港澳特區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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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程序，特區政府也制定了適用澳門特區的國際條約公佈的程序和方式(第 3/1999 號法律《法規

的公佈與格式》)、關於遵守若干國際文書的法律、司法互助請求的通報程序、刑事司法互助法等規範

在涉外事務中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和程序，特別是遵循中央指令的基本程序。就涉及澳門對外事務的處

理而言，澳門自行處理的權限的實現往往更需要中央的支持和協助。儘管中央全面管治權是對中央權

力的概括性表述，但是就特區具體治理事務的處理來看，中央權力和特區自治權相結合、相輔相成在

日常實踐中已經成為常態。 

 

 

四、探討與結論 

 

2014 年白皮書出台後，在港澳及國際社會引起極大反響。有一些人士顯然對中央的全面管治權的

認識存在誤區和敵意，一些極端人士以高度自治權對抗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對中央政府的權威、合法

管治進行妖魔化、污名化。因此，需要客觀理性認識中央在新時代治理港澳的方針，實現中央全面管

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結合，將“一國兩制”事業推向新的高度。  

理論上分析中央全面管治權，學界一般從單一制和主權理論來論述其合法性、正當性。然而傳統

的主權理論一般把主權看作是絕對的、高高在上的、不容分割的、專斷的、先驗的權力，往往國家的

觀感和印象是擁有絕對主權的利維坦。15 現代法治社會根本的特點是代表國家主權的政府權力的行使

受到法律的規制。因此，理性討論過程中需要對主權祛魅，避免形成一種絕對的、專斷的、先驗的、

至高無上、不容辯駁的主權及中央管治權的話語體系，消解港澳居民對國家主權及中央管治權的恐懼、

擔憂。主權和中央管治權是基於法律的力量而不是基於主權者的決斷，更不是基於主權者與臣民之間

的威嚇與恐懼心理。因此在單一制及主權理論之下，國家主權及中央管治權的高大上話語無法解決中

央治理港澳所面臨的問題：左手打擊右手的互搏，惡性對峙。16 從澳門對外事務的實踐來看，中央管

治權與高度自治權之間雖然在憲法、基本法的文本中都有明確的規定，但這種規定是文本之中的原則

性、根本性的規定，需透過“一國兩制”的實踐來形成二者之間有機結合的運行機制，在規範與事實

之間建立溝通理性，在具體的實踐中實現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相向而行。 

中央全面管治權不是神秘力量，不是漫無邊際的不受約束的存在，也不是如來佛的無影神掌，而

是明確而具體地存在於基本法的規定之中，時刻在場於特區的管治實踐之中，也是與居民日常生活息

息相關而具體鮮活地存在。例如港澳居民在國外的領事保護，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感受到中央權

力的存在，而這種存在的目標是保障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因此，與其用主權的大詞話語來論證中央全

面管治權所帶來的困惑和擔憂，還不如在特區實際的日常管治中分析中央權力運行的複雜分配。17 

中央全面管治權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從權力行使的消極方面講，一旦觸及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底綫，中央權力必定在場、必定干預。從積極的意義上講，中央全面管治權並

不會妨礙高度自治權的行使，而是保障、推動高度自治權的實現，確保高度自治權不偏離“一國兩制”

的基本原則確立的軌道，不走樣，不變形。從澳門回歸以來開展的對外事務來看，賦予澳門一定限度

的對外交往權限，讓澳門作為一個非主權實體活躍於國際社會，符合中國的整體利益，也符合澳門利

益，實現了“一國兩制”原則下澳門的長期穩定繁榮，為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和中葡商貿平台、

為澳門的繁榮穩定開闢更為廣濶的國際空間。 



《“一國兩制”研究》2018年第 4期(總第 38期) 

 

- 110 - 

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相結合，才能有效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與活力。澳門對外

交往權是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重要體現。一方面外交權是一國主權的重要體

現，外交權屬政治性事務，行使的主體是主權國家，代表的是國家利益，因而《澳門基本法》明確規

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其

對外交往的權限也來自於中央的授權並規定於《澳門基本法》當中。在中央的授權之下，澳門對外事

務的自行處理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支持、指導、協助。沒有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有為地開展對外事務，《澳

門基本法》所授權的對外事務也不能夠落實。 

因此，在理解有機結合時，一方面，不能把中央的管治權變成一個絕對的、高高在上的利維坦式

的存在，另一方面，若只看到“全面管治權”，而忽略其與“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很容易

會無限放大“全面管治權”的負面影響，繼而遺忘了“高度自治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自我矮化了

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中的正面地位和積極作用。18 在一定意義上講，面對新時期“一國兩制”

的具體實踐，實現中央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顯然成為一種高超的平衡術，考驗中央政府治理

港澳的能力。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中，有機結合意味着既要不斷總結“一國兩

制”的實踐中形成的二者有機結合的常態模式，也要面對新時期的新挑戰而產生的不斷合理對峙、磨

合與調適而進行的創新性闡釋，從而彰顯“一國兩制”的生機與活力，體現着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央對

特區管治的創造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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